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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学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文件 

 

 

科合院发科服字〔2020〕1号 

 

 

关于印发《合肥研究院在编职工 

住房补贴 行办法》的通知 
 

各科研单元、各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合肥研究院职工住房补贴的管理，根据《关于

合肥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的批复》（皖

政房改字〔1999〕1 号）、《省直驻肥单位职工住房补贴暂行办法》

（皖直房组〔2002〕1号）文件精神，结合合肥研究院实际，制定

《合肥研究院在编职工住房补贴暂行办法》。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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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原《合肥研究院在编职工住房补贴暂行办法》（科合院发科

服字〔2013〕4号）同时废止。 

 

 

合肥研究院 

2020 年 11月 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3         

合肥研究院在编职工住房补贴 行办法 

 

一、实行住房补贴的目的 

通过发放住房补贴，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的货

币化，结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等配套政策，提高职工购

房的支付能力，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

满足职工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  

二、住房补贴的发放对象  

住房补贴发放对象为无房和住房建筑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上

限的事业编制职工。  

（一）无房职工指本人及配偶均未购买公有住房或未参加单

位集资建房的职工。 

（二）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指已购公有住房建筑

面积未达到本人职级应享受住房面积标准的职工。  

三、住房补贴的发放标准  

（一）住房面积标准  

县（处）级以下干部（不含县处级干部）、职工以及 1986 年

职改后中级和初级技术职务：80平方米； 

县（处）级及相当的干部、1986 年职改后副高级技术职务和

1986年职改前中级技术职称：90平方米；  

地（厅、局）级及相当的干部、1986 年职改后正高级技术职

务和1986年职改前正、副高级技术职称：110平方米。  

（二）住房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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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8年 12月 31日之前参加工作的职工住房补贴，可实行

一次性发放，也可分段发放。一次性发放，按（498 + 4.6 ×职

工1993年以前工龄）×住房补贴面积计算住房补贴额；分段发放，

对其 199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的实有工作年限，按一次性住房补

贴标准（年补贴额=职工住房补贴总额÷32 年）核发，并从 1999

年 1月 1日起，实行按月发放住房补贴。  

2. 1999 年 1月 1日之后参加工作的无房职工住房补贴，实行

按月发放住房补贴。按月发放住房补贴的标准为本人当月缴存住

房公积金基数×月补贴比例（13%）。  

3. 住房补贴发放标准执行合肥市统一标准，并随政策标准调

整而变动。 

四、住房补贴的发放和提取  

（一）无房职工住房补贴的发放和提取 

1. 一次性发放的住房补贴，由职工本人申请，经单位审查后，

直接将住房补贴资金发放给职工本人。  

2. 按月发放的住房补贴由单位每年向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

心报送缴交清册，并将住房补贴资金划转至在省直住房资金管理

中心开设的职工个人住房补贴专户，参照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进

行管理，专项用于职工购买住房。已建户的职工，可随时在省直

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专用网站查询本人住房补贴的本息情况。  

（二）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住房补贴的发放，可

按本人职级应享受的住房补贴面积与已购公有住房面积的差额一

次性发放住房补贴。  

（三）一次性计发住房补贴后，职工职级发生变动的，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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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住房补贴方式处理。  

五、职工住房补贴发放的程序  

（一）按月发放住房补贴程序  

1. 个人申请。  

2. 合肥研究院房管部门受理并会同人事处初审。 

3. 合肥研究院房管部门原则上每年统一报省直房改办审批

一次。 

4. 合肥研究院人事处按省直房改办审批后的名单和标准核

发。   

5. 合肥研究院财务处根据资金情况汇缴。  

（二）一次性发放住房补贴程序  

1. 个人申请，合肥研究院房管部门原则上每年集中受理一

次。  

2. 合肥研究院房管部门受理后，会同人事处进行核算,并进

行公示。 

3. 公示期满后合肥研究院房管部门和财务处按明细组织发

放。  

六、住房补贴发放中的相关规定  

（一）已享受过一次性住房补贴的无房职工,不得变更申请按

月住房补贴。 

（二）在职人员只有在购买住房、离职、退休时才能申请提

取按月住房补贴，具体提取办法按省直房改办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离异职工如离婚前已按房改政策购买了住房，离婚后

房子判给对方的，不再计发住房补贴。如果其住房面积未达应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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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标准，面积不足部分按规定可计发一次性住房补贴。  

（四）按月发放住房补贴的职工在调离我单位时，住房补贴

的提取、转移按照省直房改办相关政策处理。  

（五）已享受一次性住房补贴的无房职工，在调离我单位时，

应对其已发放的住房补贴，按其在合肥研究院实际工作年限，核

算其应享受的住房补贴额，退回多领取的住房补贴款（年补贴额=

职工住房补贴总额÷32年）。  

（六）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关于合肥市深化城镇住房制度

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的批复》（皖政房改字〔1999〕1 号）、

《省直驻肥单位职工住房补贴暂行办法》（皖直房组〔2002〕1号）

文件执行。  

七、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由合肥研究院房管部门负责

解释。原《合肥研究院在编职工住房补贴暂行办法》（科合院发科

服字〔2013〕4号）同时废止。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020年 11月 13日印发 

 


